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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祖國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建設的蓬

勃發展與社會狀況的不斷進步，澳門與內地、特別是

廣東省的交往合作也不斷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已經成

為澳門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現象和不可缺少的因素。近

幾年來，官方文件和媒體報導中屢屢提到內地與澳門

的合作，也出現了一些相關的術語。人們陸續接觸到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等三種

不同提法，有時卻並不十分清楚這些概念的準確含

義。為了形成共識以便更好地指導澳門與內地合作的

實踐，有必要正本清源，仔細斟酌，對上述三種合作

進行一番比較研究。 
 
 

一、三種合作的歷史沿革 
 

儘管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會隨意地用到這些名

詞，但是仍有必要弄清楚它們的官方出處與文獻歷

史。首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三種合作的由來。 
 
(一) 粵澳合作 
粵澳合作是指廣東省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合

作。“粵澳合作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話題。自澳門

回歸祖國以來，這一話題逐漸從議論轉入實質性的操

作。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也積

極參與，使此事取得了良好的進展。”1 在 2003 年

及以後出台的《内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繫

的安排(CEPA)》以及CEPA的一系列補充協議中，是

將“內地”視為一個整體來安排與“澳門”的經貿

關繫的，並沒有單獨提到澳門與廣東的合作；在廣東

省一些地方和部門的相關文件中，雖然已經體現了與

澳門合作的思想及措施，但也沒有正式使用“粵澳合

作”的概念。 

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在粵澳兩地領導的交往中，

粵澳合作實際上已經在逐漸操作。2001 年兩地建立

“粵澳高層會晤制度”並成立“粵澳合作聯絡小

組”作為常設機構；2003 年 12 月“粵澳合作聯席會

議制度”正式施行，以後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商討粵澳

合作事宜。2

“最近幾年出台的三個重要文件為粵澳合作指

明了前進的方向，也奠定了必要的基礎。”3 這三個

文件分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 年)》、《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十二五

規劃綱要》。在國家發改委 2008 年制訂、2009 年初頒

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首次明確提出廣東與澳門(以及香港)合作的

概念。不過《綱要》是將“粵港澳合作”作為一個整

體來考慮的。該文件在前言中即指出“將與港澳緊密

合作的內容納入規劃”，在指導思想中寫明“着力加

強與港澳合作”，還將“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定為

戰略定位之一。在《綱要》的第十一部份“構建開放

合作新格局”中，首次出現“粵港澳合作”的提法：

“以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州區域合作、中國－東盟

合作為重要平台，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4 2011
年 3 月 6 日於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無疑

是“粵澳合作”概念正式亮相的官方權威版本。在該

份文件中，除了標題即開宗明義點明主題外，在導語

和總則中數次強調“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

粵澳更緊密合作”、“深化粵澳更緊密合作”以及

“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在以下的各章節中還將這

一合作具體化為“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粵澳合作

產業園區”、“粵澳中醫藥產業合作”、“粵澳金融

合作”、“粵澳電信合作”、“粵澳社會保障交流合

作”、“粵澳勞動關係與勞動監察合作”等許多項

目。5 在國務院制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1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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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通過的綱領性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沿用了《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的提

法，重申“深化粵港澳合作”，但也分別強調要落實

“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6，肯定了“粵澳

合作”(也包括粵港合作)的合法地位。 
 
(二) 珠澳合作 
珠澳合作是指廣東省珠海市(地區)與澳門的合

作。雖然在珠海與澳門之間政府與民間的交往實踐中

這一提法被經常使用，但見諸比較權威的文件卻也是

最近幾年的事。 
“珠澳”合作的提法首見於國家發改委 2009 年

初 公 佈 的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改 革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2008-2020 年)》，該文件在第十一部份“構建開放合

作新格局”的“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條目中提

出，要“建立深港、港穗、珠澳創新合作機制”，還

具體地提到了“珠海橫琴新區、珠澳跨境合作區等合

作區域”。7 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編制、國務院常務會

議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審議和原則通過、同年 8 月 14
日正式批覆的《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在闡述橫琴開

發重要意義的第一章中，提出了共建和培育“珠澳國

際都會區”的概念，在以下章節中還提到珠海與澳門

“聯合進行招商引資”、開展兩地之間“通關”、

“金融”、“信息化”和“土地管理”等領域的創新

等等。 8  這實際上是對“珠澳合作”的具體化和拓

展。尤其是在“發展定位”一節中，明確使用了“珠

澳合作”的概念：“促進珠江口西岸產業升級發展的

新平台，加強珠澳合作”。9

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珠澳合作被擺到較

受重視的位置。文件總則中多次提到“珠澳協同發

展”、“澳珠協同發展”，並且在分述時提到“珠海

與澳門城市公共交通規劃銜接”、“治理珠澳跨境河

涌污染”、“編制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等不少具體項

目10，表明了珠澳合作在粵澳合作中的應有地位。 
 
(三) 穗澳合作 
穗澳合作是指廣州與澳門的合作。穗澳合作是一

個較晚出現的提法。在 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框

架協議》中，雖然已經提到穗澳合作的具體項目“澳

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要求“發揮廣州市建設國

家中心城市的優勢，加強澳門與廣州南沙產業發展規

劃協調，推進與澳門在文化創意產業、港口物流業、

中醫藥產業等領域的合作”11；但是並沒有明確提出

“穗澳合作”的概念。  
“穗澳合作”的大規模進入公眾視線始於 2011

年 7 月 15 日。是日，國內媒體報導，“澳門特區行

政長官崔世安將於本月 18 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

往廣州市南沙區，出席 2011 年穗澳合作會議”。12 報

導透露，在 2011 年 4 月舉行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

成立了穗澳合作專責小組，這一次是穗澳合作專責小

組的首次會議。另據報導，在 2011 年穗澳合作會議

以後，“雙方還簽署了《廣州澳門加強會展業合作協

議》、《穗澳加強旅遊合作備忘錄》、《2012 澳門•廣州

名品展合作備忘錄》和《關於舉辦“2011 年穗澳商協

會聯席會暨行業合作對接洽談會”的合作協議》4 項

協議”。13 種種迹象表明，儘管“穗澳合作”的概念

尚未見諸於國家的權威性文件，但已經進入實質性的

操作階段。 
 
 

二、三種合作的內在聯繫與區別 
 

(一) 三種合作的內在聯繫 
上述三種合作雖然具有不盡相同的內涵與外

延，提出的時間也各有先後；但彼此之間存在着不可

分割的內在聯繫，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總體目標一致 
無論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從總

體上看目標是一致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對此

有比較全面的概括。可用四個具體目標來加以闡釋：

“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打造粵澳產業

升級新平台”，“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

“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空間”。14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還對實現上述總體目標作

出兩步走的時間安排。第一步，“到 2015 年，跨界

基礎設施網絡初步建成，橫琴開發取得重大進展，珠

澳協同發展全面展開，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區域融合發

展成效顯著，珠江口西岸國際都會區基本建成，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初顯成效”。第二步，“到 2020
年，區域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確立，世界著名旅遊休

閒目的地基本形成，區域產業升級發展成效顯著，粵

澳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共享，大珠三角世界級城市

群基本形成，奠定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基本格

局”。15 不管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

都應當朝着實現上述目標努力奮鬥。 
2. 涉及共同主體 
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穗澳合作的第二個內在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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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是都涉及一個共同的主體——澳門。合作通常包括

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對獨立的主體，但不管是粵澳合

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一邊的主體有所不同，

而另一邊的主體卻始終是同一個對象。在這種格局

下，三種合作的實施將從客觀上產生一個效果，即圍

繞澳門這個主體為中心來開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

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而且經全

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由於澳門具

有的上述特殊性，將使開展這三種合作比內地各地區

之間的合作更為便利與高效。 
3. 內涵相似與外延部份重疊 
從相互關係來看，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

作並不是孤立無關的，三者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特

別是各自的內涵與外延有所重疊。如果將粵澳合作比

作一個大系統，那麼，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是這一

大系統中的子系統。也就是說，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

是包含在粵澳合作之中的。三種合作不僅具有相似的

內涵，而且部份外延重疊。例如，珠澳合作的重點項

目橫琴開發、珠澳基礎設施對接與同城化發展，穗澳

合作的重點項目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等，也都是

粵澳合作的重頭戲。內涵相似與外延部份重疊的狀況

更有利於三種合作的協同開展與統籌兼顧。 
4. 具有相似的作用與意義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都是在珠江三角

洲地區發展改革的框架下進行的。在《珠江三角洲地

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對於推進廣

東與港澳的合作做出了具體部署，包括“推進重大基

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

圈”和“創新合作方式”。16 從國家的層面來考慮，

開展粵澳合作(包含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在內)的宗旨

非常明確：“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推進粵澳

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

合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攜手建設亞太地

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

新經濟區域，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17 由於珠

江三角洲地區的改革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

度，而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又包含其中，

因此必將發揮各自的應有作用，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

作出貢獻。 
 
(二) 三種合作的區別 
上述三種合作儘管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畢竟不

是相同的概念。仔細推敲，彼此之間還是存在明顯區

別的，不能混為一談。 
1. 提出的時間略有先後 
無論從概念的提出還是實際操作的角度來考

察，上述三種合作在時間順序上都是有先後的。根據

前文披露的資料，不難概括出以下兩點認識： 
從文獻歷史來看，粵澳合作的概念提出於 2001

年，珠澳合作的概念提出 2009 年 6 月，而穗澳合作

的概念出現於 2011 年 7 月；從實踐操作的層面來看，

不算民間交往，官方意義上的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自

2001 年以來(甚至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直在進行之

中，而穗澳合作則是 2011 年揭開序幕的。 
2. 涉及的主體有所差別 
雖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同澳門一

方有關，但三種合作的另一方主體卻是各不相同的。

粵澳合作涉及廣東全省，而珠澳合作只涉及珠海市

(地區)、穗澳合作只涉及廣州市(地區)。由於從行政

區劃的角度來看，珠海市和廣州市都屬於廣東──粵

的範圍，因此，粵澳合作的主體實際上涵蓋了珠澳合

作與穗澳合作的主體。 
3. 實施的着眼點和意義略有差異 
儘管三種合作的總體目標趨同，內容相關，意義

一致，但由於着眼點不同，在表述上還是有所差異的。 
粵澳合作顯然具有更為廣濶的視野。《粵澳合作

框架協議》的導語中明確表示，制定該協議的目的是

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等三個重要文件，從而“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

推動廣東科學發展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18 在

具體目標中也十分注意這種宏觀的視角。例如，在

“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目標下，粵澳合作

追求的是“依託澳門國際商貿服務平台，對接廣東產

業轉型升級和‘走出去’戰略，集聚國內外優勢資

源，強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動力，提升大珠三角

洲區域與歐盟、東盟與葡語國家等的合作水平”19，

可見視角比較開濶，氣魄也是比較雄偉的。 
沒有找到合適的文字來概括珠澳合作及穗澳合

作的着眼點與意義，但橫琴開發是珠澳合作的重點項

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珠澳合作，不妨用橫琴開

發的相關文字來加以討論。《橫琴開發總體規劃》中

闡述得比較清楚：推進橫琴開發“有利於構建粵港澳

緊密合作的新載體。為珠三角地區‘科學發展、先行

先試’創造經驗”，“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和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共建

珠澳國際都會區，重塑珠海發展新優勢、培育珠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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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地區新的增長極”。20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最後一

個“有利於”，不難看出，珠澳合作僅將目光聚焦在

“珠澳國際都會區”和“珠江口西岸”的較小範圍

內，不似粵澳合作那樣着眼於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和

廣東省全境。 
 
 

三、強化三種合作的理性思考 
 
既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總體目標一

致且具有相似的作用與意義，努力完成這三種合作便

成為澳門及廣東、珠海、廣州政府與民眾義不容辭的

職責。從管理學的原理出發，有必要對如何進一步強

化三種合作進行一番理性的思考。 
儘管上述三種合作存在着差別，畢竟因內在聯繫

而成為一個整體。用系統科學的術語來概括，三種合

作組成了一個大系統。“系统就是若干相互聯繫、相

互作用、相互依賴的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結

構和功能，並處在一定環境下的有機整體……系統的

各要素之間、要素與整體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

間，存在着一定的有機聯繫，從而在系統的內部和外

部形成一定的結構”。21 對於本文討論的三種合作這

個系統，應當有效地強化管理，關鍵在於運用系統原

理來進行宏觀控制。 
系統原理“包括整體性原理、動態性原理、開放

性原理、環境適應性原理、綜合性原理等”。22 針對

粵澳合作以及珠澳合作、穗澳合作的實際情況，可以

在系統原理的指導下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端正思路，提

高認識： 
 
(一) 倡導全局觀念，體現整體性原理 
整體性原理是指“系統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及

要素與系統之間的關係以整體為主進行協調，局部服

從整體，使整體效果為最佳”。23

在三種合作組成的大系統中，珠澳合作和穗澳合

作是子系統，是局部；粵澳合作是母系統，是整體。

三種合作應圍繞粵澳合作為主進行協調。具體地說，

就是要倡導全局觀念，從整個珠江三角洲以至泛珠三

角洲的大局出發考慮問題。中央政府已經把珠江三角

洲未來二十年的改革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因

此，無論是珠澳合作、穗澳合作，都要考慮粵澳合作

的大局；而粵澳合作還要考慮將來可能發展的澳門與

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乃至澳門與泛珠三角洲地區的

合作，為更廣泛的大系統內的大合作奠定基礎。 

(二) 及時反饋調節，體現動態性原理 
動態性原理是指“系統作為一個運動着的有機

體，其穩定狀態是相對的，運動狀態則是絕對的，系

統……作為一種運動而存在”。24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事物總是發展變化

的，不會保持固定的狀態，也不會永遠停留在原有的

水平上。三種合作同樣如此。在根據已經形成的文件

實施粵澳、珠澳和穗澳合作的過程中，要根據實踐的

情況及時獲取信息，及時瞭解反映，依照不同效果的

反饋對原有計劃或目標作出適當的調節甚至修正。在

已經形成的相關文件中，有些分階段地提出了不同層

次的目標。對於後一層次的較高目標，應當根據前期

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或階段性的總結，然後作出適當

的反饋調節。對那些涉及較長時期的計劃(規劃)尤其

應當如此。 
 
(三) 加強交流來往，體現開放性原理 
開放性原理是指“任何有機系統都是耗散結構

系統，系統與外界不斷交流物質、能量和信息，才能

維持其生命”。25

耗散結構理論是 1977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

高津提出來的。他認為，“只有在非平衡系統中，在

與外界有着物質與能量交換的情況下，系統內各要素

存在複雜的非線性相干效應時才可能產生自組織現

象，並且把這種條件下生成的自組織有序態稱之為耗

散結構”。26 耗散結構理論提出後受到高度重視與廣

泛應用，一些學者將這一概念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

也取得許多出色的成果。根據這一原理，系統之間物

質、能量和信息的廣泛交流是系統通過自組織逐步走

向有序的必要條件。那麼，三種合作同樣如此。應當

不斷加強澳門與珠海、廣州、廣東等地的交流來往，

包括人員、物資、思想和經驗等的廣泛交流，保持全

方位的相互開放，促使系統不斷提高自組織程度而逐

步走向有序狀態。 
 
(四) 逐步擴大範圍，體現環境適應原理 
環境適應原理是指“系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

與周圍發生各種聯繫……如果系統與環境進行物

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能夠保持最佳適應狀態，則

說明這是一個有活力的理想系統”。27

環境適應原理可以視為開放性原理的另一種表

現形式，不過它關注的是系統與環境(系統外)的相互

關係。一方面，系統無法脫離環境，因此三種合作不

可將自己封閉起來，要通過廣泛的交流尋求與賦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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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適應與協調。另一方面，系統和環境是相對的，

可以發生變化甚至互換位置，因此合作的範圍應當逐

步擴大，要致力於將環境逐步納入合作的範圍(由珠

澳、穗澳而至粵澳，進而擴大到珠三角—澳門，甚至

泛珠三角—澳門)，增強系統的活力而使之更趨理想

化。 
 
(五) 力求統籌兼顧，體現綜合性原理 
綜合性原理是指“把系統的各部份各方面和各

種因素聯繫起來，考察其中的共同點和規律性”。28

系統的複雜性決定了對系統管理的綜合性。首

先，珠澳合作、穗澳合作與粵澳合作儘管具有共性，

但也都有自己的個性。從具體計劃來看，三種合作皆

有各自的重點任務，因此必須區別情況，分別對待。

其次，三種合作的並不是單一的經濟合作，還包含科

學技術、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體育以及社會發

展的諸多領域；即便是經濟領域，也涉及商貿、交通、

旅遊、餐飲、服務等許多產業，還有新興的會展、物

流、文化創意等產業。因此，三種合作可以稱為包羅

萬象的複雜系統，涉及體制、政策、組織機構、思想

觀念、文化形態和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不是單一的

職能部門在業務的範圍內就能管理好的。一定要具有

足夠權威和層次的綜合性機構，統籌兼顧地實施管

理。聯席會議之類鬆散性的機制能否勝任三種合作的

重大使命，有待實踐來作出檢驗。 
 
 

四、實踐三種合作的注意要點 
 
認真考察研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的

來龍去脈及其相互聯繫與區別，特別是進行必要的理

性思考，正是為了更好地指導未來的實踐。現從以下

四方面提出深化三種合作時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一) 充分發揮共同主體澳門的優勢 
前已述及，澳門是三種合作的共同主體，換言

之，這三種合作能否順利進行，一方面與澳門休戚相

關，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澳門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從

“一國兩制”的總體格局和珠三角地區的實際情況

出發，澳門存在着明顯的優勢，理當發揮其應有的特

殊作用。澳門在“一國兩制”格局中的優勢主要體現

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策優勢。“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其獨享的一些優惠政策是内地其他

行政區劃可望而不可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保

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同時又賦予澳門特區在對外事務方面享有許多權

利，如在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

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

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

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29 這些

政策方面的優惠，必定給粵澳及珠澳、穗澳合作帶來

很大的方便。 
第二，文化優勢。經濟發展離不開文化底蘊。在

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方面，澳門得天獨厚。五千餘年中

華文化的傳承積澱，近五百年西方文化的滲入與影

響，近代民主思想和對外開放意識的發源，使澳門容

納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許多精華。在中國近現

代史上，以珠江口地區、特別是澳門為載體發展起來

的香山文化曾經對推動中國順應時代潮流發揮過重

要作用，鄭觀應、孫中山、容閎等思想家、革命家和

先驅者的出現就是例證。在當今形勢下，澳門獨特的

文化內涵同樣可以作為本地區合作與發展的紐帶。 
第三，經濟優勢。經濟領域的合作是以澳門為共

同主體的三種合作的主要內容，需要強有力的資金支

持。據媒體報導，僅橫琴開發至 2015 年就需要資金

約 2,000 億元人民幣，融資的任務非常繁重。2010 年，

澳門全區的地方生產總值已達 2,237.43 億澳門元，人

均近 41 萬澳門元，約相當於 5.12 萬美元。澳門如此

強大的經濟實力足以成為三種合作的堅強後盾。2011
年 6 月 19 日，澳門政府出資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為動用資金支援橫琴開發建立了有效渠

道。珠澳合作如此，穗澳合作和粵澳合作同樣可行。 
第四，區位優勢。“在粵港澳三足鼎立、互為犄

角而相互依存的格局中，澳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地

處珠江口咽喉地帶，鎮守珠三角地區大門的澳門，其

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地區所無法取代的。”30 在港珠

澳大橋建成之後，這一優勢還會進一步顯現。澳門必

將為上述三種合作的順利開展提供諸多的有利條件。 
 
(二) 各自準確定位，避免厚此薄彼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具有不盡相同的

目標和着眼點，理應找準自己的定位，各自努力完成

既定的任務。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無論是粵澳合

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與意

義，不能互相取代，更不應厚此薄彼。 
然而，事實卻使人們產生疑惑甚至憂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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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同樣是廣東省轄下某個地區與

澳門的合作，且珠澳合作提出在先，在政策定位上更

受重視(《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和《粵澳框架協議》

中都已明確提出)，因地理、歷史和社會的因素(與澳

門的關係)所決定而更容易取得顯著的社會經濟效

益；但是，這兩種合作的“政治待遇”卻顯然不同。 
有文章指出：“出席珠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的雙

方最高首長，珠海方面是一位副市長，澳門方面則是

一位司長(運輸工務司司長)。出席穗澳合作會議的雙

方最高首長，則分別是廣州市市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且中共廣州市委書記還在會議期間會見澳

門特首。由此可見，珠澳合作的‘級別’要低於穗澳

合作。”31 另外，“從輿論和社會評價來看，兩種合

作之間也有明顯差別。媒體雖然對珠澳合作作出了高

度評價，但用詞適可而止，無非是‘進一步貫徹落實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全面構建珠澳協同發展

新格局’等，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然而，對穗澳合

作評價的用詞就華麗多了。請看一篇報導的新聞導

語：‘7 月 18 日，澳門特首崔世安與廣州市長萬慶良

握手一刻，開啟了穗澳合作新紀元。’此外，類似‘穗

澳合作進入全新發展階段’、‘合作層次從區域戰略

上升為國家戰略’之類高調詞句亦屢見不鮮。”32

為甚麼會出現上述現象？“主要原因之一是官

本位制在作怪。廣州市是副省級行政區劃，其級別高

於地級市的珠海，從政治的角度來考慮，就應該佔上

風，所以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等都可以置於從屬地位

甚至忽略不計。”33 我們要為後來居上的穗澳合作叫

好，但也不免為不溫不火的珠澳合作鳴不平。希望在

推進各方面合作的過程中尊重客觀規律，不要用政治

因素來干擾經濟與社會事務。 
 
(三) 主體之間顧全大局，協調配合 
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穗澳合作之間的內在聯繫

是事物的本質，合作的主體各方又利益一致，理應精

誠團結，密切合作。但是，由於主體之間存在着政治

制度、社會狀況、經濟結構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差

異，有時難免出現不盡人意的情況。僅以珠海與澳門

的合作為例。有研究者指出：“珠海市、澳門特別行

政區兩地政府作為兩個地方利益的維護者，在地區經

濟發展過程中，追求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必然導

致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資源浪費等問題”；“地

方利益衝突的客觀存在與區域合作的內在需求的矛

盾成為珠澳協同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具體表現在

“合作意識問題”、“經濟差距問題”和“利益協調

機制問題”等方面。34 珠海與澳門之間的類似問題，

同樣也存在於澳門與廣東、澳門與廣州之間。因此，

合作各方應當跳出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以區域發展、

國家戰略和民族崛起、國家興旺的大局為重，通力合

作，協調配合，爭取共贏。  
 
(四) 大膽創新，力爭有所突破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是澳門回歸祖

國之後，特別是祖國大陸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時期出現

的新生事物，“沒有前例可以依據，沒有經驗可以借

鑒”，全憑承擔和參與這一歷史重任的各方“大膽探

索，銳意創新，闖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來”。35 
2011 年 8 月 22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聯合舉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暨橫琴政策

創新宣講會”，着重宣講了 7 月 14 日下發的《國務

院關於橫琴開發有關政策的批覆》。《批覆》賦予橫琴

開發更多的實驗權，明確要求橫琴開發過程中創新通

關制度，加快管理體制和發展模式創新，“力爭在改

革開放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取得突破，為珠三

角‘科學發展、先行先試’創造經驗和提供示範”。

既然橫琴開發是珠澳合作的重頭戲，珠澳合作又是粵

澳合作的必要組成和穗澳合作的兄弟項目，那麼，中

央政府推進橫琴開發的思路以及賦予橫琴開發的種

種政策優惠，同樣可供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

作參考借鑒。但願這三種合作抓住天時、地利、人和

具備的難得機遇，大膽創新，力爭有所突破，為早日

實現既定的宏偉目標做出應有的貢獻。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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